
               山东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向海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口美兰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转让资产之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一、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中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海南航空:指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海航控股:指海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美兰机场:指海口美兰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资产转让:指本次海南航空向海航控股及美兰机场协议转让部分资产的行为 

    本次关联交易:指本次资产转让行为 

    独立财务顾问:指山东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元:指人民币元 

    二、绪言 

    山东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接受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财

务顾问。本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0 年修

订版)》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海南航空提供的董事会决议、海南资产评估事务所提供的资

产评估报告等有关资料制作,旨在对本关联交易进行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价,供广大投资者

及有关方各参考。我们出具的意见是建立在委托方提供的文件资料、意见、承诺等均真实、

准确、完整,且无重大遗漏、失实及误导的基础上的,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向本独立财

务顾问保证,其所提供的出具本财务顾问报告的材料文件真实、准确、完整。我们认为已经审

阅足够的资料,使我们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财务顾问意见有合理的依据和基准。但

我们作为独立财务顾问,所提出的意见是基于海南航空董事会就本次关联交易做出的决议得

以实施的假设前提的。 

    本报告人提请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不构成对海南航空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报告

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可能产生的风险,本报告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关联交易各方概况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交易各方概况 

    1、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名称: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航”) 

    HainanAirlinesCompanyLTD(简称“HNA”)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机场路 168 号法定代表人:陈峰注册资本:73025.28 万元经济性

质: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经批准的国内航空客货运输服务;航空旅游;航空食品,机上供应品,航空器材,

航空地面设备及零配件的生产;候机楼服务及经营、由海南省始发至东南亚及周边国家和地

区的定期和不定期航空客货运输服务。 

    2、海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名称:海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法定代表人:陈峰注册资

本:10080万元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能源、交通、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的投

资开发及股权运作。 

    3、海口美兰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名称:海口美兰机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法定代表人:陈峰注册资

本:135000万元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机场运行业务和规划发展管理、航空运输服务业务、航空销售代理、航空地面



运输服务代理等,兼营房地产开发、贸易、广告、旅游、租赁、仓储、交通运输等。 

    (二)交易各方关联关系 

    1、海航控股对海南航空构成实际控制关系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海航控股持有海南航空股票 2504.52 万股,占海南航空总股本的

3.43％,同时海南航空的 11 位董事中有 5 位在海航控股任董事,且海航控股与海南航空法定

代表人相同。 

    2、海南航空是美兰机场的控股股东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海南航空持有美兰机场 30％的股权,为其第一大股东,同时海南航空

的 11位董事中有 3位董事在美兰机场任董事,且海南航空与美兰机场法定代表人相同。 

    鉴于上述关联关系,本次资产转让构成关联交易。四、资产转让的动因 

    在 2000年新世纪中,中国航空市场面临日趋激烈的竞争,特别是在中国加入 WTO后,中国

航空公司将在世界范围内和国际性航空公司展开角逐。为了在世界航空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决定充分发挥海南航空对航空运输业的专业化优

势,拟将与航空主业相关性较差的部分资产项目剥离,以形成管理清晰的航空运输生产运营系

统,提高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润率和资产运作效率,增加股东收益,为海南航空今后的

资本运作创造有利条件,为海南航空的发展积累资金,使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真正进入健康、

良性发展的轨道,并励精图治于具有优势的航空运输主业。 

    五、本次资产转让 

    2000年 11月 27日,海南航空董事会通过决议,拟转让其部分对外长期投资股权、债权和

实物资产予海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海口美兰机场有限责任公司,转让价格将以帐面价值

或评估价值确定。 

    (一)交易对象、交易方式、定价方法及交易金额 

    海南航空拟按照帐面价值将下述资产转让给海航控股:海南高目助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7％的股权、北京鸿运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0.74％的股权、东方物华(无锡)置业股份有限公

司 4.4％的股权、海南航空与三亚椰花酿酒实业有限公司项目开发合作款 100 万元、海南长

秀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 15％的股权、海南航空对北京国土资源开发公司 9万元的长期股权

投资、海南民航凯亚有限公司 4.157％的股权、海南南洋船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0.1642％的

股权、海南航空对中华经济文化基金会的出资 30 万元、北京中企财咨询有限公司 15％的股

权、海南航空与海南天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经营所投入的合作款本息合计 2834.5 万

元、对(香港)三江(国际)企业有限公司的 302.6 万元的债权。此类资产拟以帐面价值共

4595.60万元作为转让价格。 

    海南航空拟按照评估价值将下述资产转让给美兰机场:海航美兰基地货运中心、美兰机

场宾馆、海南海航航空食品公司 51％的股权。此类资产拟以海南资产评估事务所在海资评报

字(2000)032号、海资评报字(2000)051号评估报告中作出的对上述资产的评估价值共 15, 

    697.67万元作为转让价格。 

    海南航空拟按照帐面价值将下述资产转让给美兰机场:海航美兰基地货运中心的特种车

辆和办公设备、美兰机场宾馆的办公设备。此类资产拟以帐面价值共 966.52万元作为转让价

格。 

    资产受让方将以通过银行转帐以现金向海南航空支付资产转让款项。   

    (二)资产转让行为实现的条件 

    本次资产转让构成关联交易,其实现尚需要股东大会的批准及交易双方协议的签定;海南

航空股东大会就本次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股东应回避。 

    六、独立财务顾问意见及基本假设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意见,是建

立在下述假设前提下的: 



    1、本次资产转让不存在其他障碍,能够按照海南航空董事会决议确定的方案及交易价格

如期完成; 

    2、国家现行法律、方针和政策无重大变化; 

    3、交易各方无重大变化,且能够按照海南航空董事会决议达成协议; 

    4、无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我们认为,本次资产转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0年修订版)》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的规定,方案符合公开、公平、

公正的三公原则,重大资产经过了有证券业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维护了全体股东尤其是

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 

    拟进行的资产转让将能够优化公司资产质量,突出公司主营业务,促进海南航空的规范运

作和长远发展。 

    七、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几个问题作为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我们提请投资者注

意以下事项: 

    1、本次资产转让构成关联交易,其实现尚需要股东大会的批准及交易双方协议的签定; 

    2、海南航空股东大会就本次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股东应回避; 

    3、投资者应关注本次资产转让对海南航空的发展前景和证券市场的表现可能造成的影

响。 

    八、备查文件 

    1、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海航部分资产项目的报告》、《关于转让海航美兰基

地部分资产项目的报告》及相关董事会决议; 

    2、海南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拟转让资产的价值评估报告:海资评报字(2000)032

号、海资评报字(2000)051 号; 

    3、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4、海南航空 2000 年度中期报告。 

 

                                          山东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00年 11月 29日 


